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讀或放棄輔系(非副修模組)、雙主修(非主修模組) 

及大一新生先期轉系申請公告 

一、申請日期：  

(一)輔系、雙主修：114 年 11 月 17 日至 114 年 11 月 28 日。 

(二)大一新生先期轉系：114 年 11 月 17 日至 115 年 1 月 16 日(若各系因面試需求，將

另訂申請時間，以各系公告為準)。 

二、申請資格： 

【輔系、雙主修】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得自二年級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

學期止(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各學系有自訂審查規定者，依各學系規定。 

【大一新生先期轉系】本校各學系學生修業修業滿一學期之大一新生，惟於入學考試招生簡章內

明定不得轉系或仍於休學期間之學生，不得提出申請，但情況特殊，經教務會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資料： 

 (一)輔系、雙主修、大一新生先期轉系申請表 

 (二)其他各學系審查規定之資料 

四、申請流程： 

【輔  系】 ○1→學生自行下載輔系申請表列印填寫及檢附相關申請資料 

○2→送各所屬學系主任簽章核准 

○3→送請輔系學系審查. 

【雙主修】 ○1→學生自行下載雙主修申請表列印填寫及檢附相關申請資料 

○2→送所屬學系主任簽具意見並核准 

○3→送請加修學系審查 

【大一新生先期轉系】 

           ○1→學生自行下載大一新生先期轉系申請表列印填寫及檢附相關申請資料 

○2→送各所屬學系主任簽章核准 

○3→送請先期轉系學系審查 

【放棄輔系、雙主修資格】 

○1→學生自行下載放棄雙主修、輔系資格申請表列印填寫及檢附相關申請資料 

○2→送輔系或加修(雙主修)學系主任核准 

○3→由學生自行影印 3 份，分送原所屬學系、加修學系存查及學生留存 

④→將已核准『申請表正本』送至註冊組辦理。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12/764052949.doc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12/754264054.doc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12/400303482.doc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12/RT9.doc


五、注意事項: 

(一)有關修讀輔系、雙主修及大一新生先期轉系之詳細規定及注意事項，請務必詳閱下列相關

法規。 

(二)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須另行增開班者應繳交學分費，逾期未

繳者取消其修習輔系、雙主修資格。 

(三)學生轉系申請未通過或未提出轉系申請，將自動回復原學系，其所修畢先期轉入學系之

必修學分可做為自由學分，原學系之必修學分仍須依規定修讀。 

(四)先期轉系生於 115 年 3 月 2 日~6 日「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期間，至轉入學系加選必修

課程。 

(五)輔系、雙主修申請通過名單，註冊組將於 114 年 12 月 15 日公告於學校首頁及教務處網

頁，請申請學生自行查詢。 

(六)大一新生先期轉系申請通過名單，註冊組將於 115 年 1 月 26 日公告於學校首頁及教務

處網頁，請申請學生自行查詢。 

六、相關法規： 

申請類別 法  規 

輔  系 

1. 本校修讀輔系辦法 

(修課規定除依本校輔系辦法第 2 條：除

應修滿主學系規定之基礎模組、核心模

組、專業模組及院共同課程、通識教育課

程等最低畢業科目與學分外，應修習輔系

規定之專業必(選)修科目。各輔系訂定之

專業必(選)修科目學分數不得少於 20 學

分。) 

2. 請務必至各系網頁公告查詢相關規定 

雙主修 

1. 本校修讀雙主修辦法 

(修課規定依本校雙主修辦法第 6 條：除

應修滿主學系規定之基礎模組、核心模

組、專業模組及院共同課程、通識教育課

程等最低畢業科目與學分外，並須完成雙

主修學系規定之基礎模組、核心模組或專

業模組及院共同課程之科目。) 

2. 請務必至各系網頁公告查詢相關規定 

大一新生先期轉系 
1. 本校大一新生先期轉系實施方案 

2. 請務必至各系網頁公告查詢相關規定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77/877055337.pdf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77/148364128.doc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77/222962929.doc
https://aa.nttu.edu.tw/var/file/2/1002/img/1277/222962929.doc


七、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招收各項申請之學系(由各系定訂之辦法請至各系網頁公告查詢) 

系  所 
輔系 

審查資料及條件 

雙主修 

審查資料及條件 

大一新生先期轉系 

審查資料及條件 

教育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未招收 

幼兒教育學系 
除依本校公告外，幼教

系另訂審查條件 

除依本校公告外，幼教

系另訂審查條件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3 名 

幼兒教育學系 

原住民專班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5 名 

特殊教育學系 未招收 未招收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 名 

體育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2 名 

數位媒體與 

文教產業學系 
依本校公告 未招收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 名 

文化資源與 

休閒產業學系 
依本校公告 未招收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 名 

競技與運動科學學系 未招收 未招收 未招收 

音樂學系 依本校公告 
除依本校公告外，音樂

系另訂審查條件 
未招收 

英美語文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0 名 

公共與文化 

事務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 名 

華語文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3 名 

美術產業學系 依本校公告 未招收 未招收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

業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未招收 

應用數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2 名 

資訊工程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1 名 

應用科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共 3 名 

(應化：2 名、應物：1 名) 

生命科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1 名 

資訊管理學系 未招收 未招收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5 名 

綠能與資訊科技學系 依本校公告 依本校公告 未招收 

高齡健康與照護管理  

原住民專班  
  

各系自訂審查條件 

名額：8 名 

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 

學程 
未招收 未招收 未招收 

教務處註冊組 承辦人：吳進源   518270（校內分機 1123） 

http://contact.nttu.edu.tw/indexRight.php?Act=1491
http://contact.nttu.edu.tw/indexRight.php?Act=1491

